
附件 1 

“特区发展 40 年·行业领军 40 人”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 

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深圳市建筑产业化的发展政策要求，进一

步促进深圳市建筑产业化行业发展，同时为了表彰先进、树

立楷模，凝聚行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精神，不断促进技术

水平与工程质量提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选旨

在推出和宣传一批在深圳市建筑产业化行业中做出突出贡

献且具有标杆影响力的个人，激励行业凝心聚力、比学赶超，

促进深圳市建筑产业化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条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选工

作由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组织评选。 

第四条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选工

作应本着发掘、表彰、激励人才的出发点，实事求是、宁缺

毋滥，评选工作应坚持科学严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遵照

“自愿申报，单位推荐，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社会监督”

的要求开展。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特区发展 40 年·行业领军 40 人”深圳市装

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选表彰名额最高不超过 40

人。申报人应由所在工作单位进行推荐，每家单位原则上推

荐候选人不超过 2 名。 

申报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所推荐单位须是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会员单位，

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等方面处于深

圳市建筑产业化行业领先水平。 

二、申报人现在深圳从事装配式建筑工作，且具有 10 年

及以上装配式建筑从业经验，或主持、主导过 3个以上行业

认可的、对深圳装配式建筑发展具有重大推进意义的重要工

程、重大课题。 

三、申报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推动深圳实现“大湾区引擎”作用

中做出突出贡献。 

四、申报人需有重大创新成果、对深圳装配式建筑的发

展起着重要的先进表率作用。  

五、申报人应有一定的荣誉基础，如个人曾获得行业协

会或市、省、部级颁布的荣誉称号。本人或由本人主持、主

导过的重大工程、重大课题一般应获得过行业协会或市、省、

部级颁布的荣誉称号。 



六、具备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建

筑产业化行业取得较好的成绩，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新

技术推广应用、课题研发、标准编制或工程建设技术难题攻

坚等方面有一定的建树。 

七、申报人需具有领导才能，班子团结，敬业廉洁，富

有改革创新精神。坚持诚信经营、以义取利的道德情操和价

值追求、生产活动坚持安全质量至上的原则。 

八、申报人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在行业拥有

良好口碑。 

九、凡有不良信用记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或受过

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不能参加评选。 

第三章 申报材料 

第十条 申报人应如实填写《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

发展领军人物评选申报表》、《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

领军人物评选信息采集表》，向评委会提交申报表及相关附

件资料。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相关从业证明，荣

誉证明等其它相关资料，具体详见申报表的规定。 

第十二条 诚信申报。申报材料的内容及数据须准确有

效，杜绝任何形式的虚报瞒报及弄虚作假，申报人对申报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八条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负责组织成立深圳市装

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评

委会）。评委会负责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

的评选工作，经过预选、专家评选、终审公式形成表彰名单。 

第九条 评委会下设评选办公室和评选专家组，评选办

公室设在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秘书处，负责评选活动的日

常工作，并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评选专家组应从深圳市建

筑产业化协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组成，评选专家组成员总数

为不少于 5 人的单数，具体数量视评选工作量确定，无申报

单位的评委应占专家组总数半数以上。 

第十条 评选应按照评选程序有序开展。 

（一）资格预选。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

物评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对申报材料中的客观

条件进行预审，筛选出符合基本评选条件的申报对象。通过

预选的参评资料方可参与专家评审。 

（二）专家评选。评委会下设评选专家组，由评选专家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评审细则对申报材料进

行详细审查，逐项计分。 

（三）评选终审。评委会统计分数，形成候选名单统一

报送协会。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负责对评委会提出的候选

名单进行终审。 



（四）结果公示。评委会确定拟表彰名单，在深圳市建

筑产业化协会官网进行公示。公示五天无异议后，报评委会

确定正式表彰对象。对公示期间反馈的问题，评委会将进行

必要核实和处理。 

第五章 表彰与惩戒 

第十三条 根据评选结果对表彰对象进行嘉奖，授予“深

圳市装配式建筑领军人物”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并在深圳

各主流媒体予以登报表彰。 

第十四条 对于已经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如在评选活

动结束后发现与获奖条件不符或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经核查

属实后，将视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分别给予对个人撤销奖

励、通报批评等，且三年内不得申报本行业内任何评优评先

活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领军人物评

选工作不向单位或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负责解释。 


